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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救助对象扩围影响几何

草 案 的 一 个 重 要 变 化
是，在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
障家庭等社会救助对象的基
础上，新增最低生活保障边
缘家庭（下称“低边家庭”）、
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扩充了
社会救助对象范围。

在 我 国 社 会 救 助 体 系
中，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称

“低保制度”）被认为是兜底性
的核心制度安排，这项制度
在实践中常与许多专项救助
和临时救助捆绑，导致低保
对象和其他低收入群体间的
收入差距出现扩大的趋势，
形成社会救助的“悬崖效应”。

“在这项刚性制度下，有
些家庭可能因为收入稍微高
出保障线一点点，就无法进
入社会救助的范围，还有家
庭因为教育、医疗或者突发
事故的刚性支出，造成实际
生活非常困难，但也无法被
纳入救助体系。”中国人民大
学教授郭瑜表示，目前低保
制度的发展进入了瓶颈期，
社会救助的覆盖面受限。

民政部公开数据显示，截
至2019年5月底，全国共有城
乡低保对象 4400 万人，其中
城市低保对象 940.7 万人，农

村低保对象3459.3万人。
“目前在东部一些地区，

已经有扩大救助范围的试点
经验，此次草案新增低边家
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在
法律中进行规定，对全国层
面未来的社会救助扩围，具
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浙江工
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
祝建华说。

民政部已于去年 10 月
印发《刚性支出困难家庭认
定办法》，指导刚性支出困难
家庭认定工作。2023 年，国
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等单
位《关于加强低收入人口动
态监测做好分层分类社会救
助工作的意见》，提出认定低
边家庭的标准，即对不符合
最低生活保障条件，但家庭
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
保障标准 1.5 倍，且家庭财产
状况符合当地相关规定的家
庭，认定为低边家庭。

郭瑜表示，民政部之后
应发布正式的低边家庭认定
办法与配套的救助方法，“要
明确低边家庭到底能得到哪
些实在的救助，不管是现金
还是服务，这样才能提升法
律出台后的执行力，提高符
合条件的家庭主动申请的积
极性”。

如何处理部门权责与央地责任

社会救助涉及民政、教
育、人社、住建、卫健等多个部
门，不同部门之间如何协调配
合、共享信息，是一个“老大
难”问题。

此次草案在总则中提出，
社会救助实行党委领导、政府
负责、民政牵头、部门协同、社
会参与的工作机制。要求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建立社会救
助协调机制，明确民政、教育、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住房城乡
建设、卫生健康、应急管理、医
疗保障等社会救助管理部门
的职责分工与协同合作机制。

“通过一部法律来保障民
政部门对社会救助的统筹管
理，是很困难的。”中国社会保
障学会社会救助分会副会长、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立雄曾
多年参与民政工作，他比较
认同让各个部门“各司其职”，
比如医疗救助就由医保部门
管理，同时注意在信息共享
上打破部门之间的壁垒。

在具体救助程序方面，
草案明确了主动发现机制，
也引发了学界争论。草案明
确规定，乡镇人民政府、街道
办事处应当主动了解本行政
区域内居民生活状况，发现
需要救助的家庭和人员，应
当及时告知相关社会救助政
策，并依法协助申请或者组
织救助。

祝建华表示，明确主动
发现，反映出整个社会救助制
度从被动型向主动型转向，这
个方向是对的，但他并不赞同

“应当主动了解”的表述，主张
应该更为缓和一些，让主动发
现作为一个有效的补充手段

和方式，避免因其过于强制，
造成挫伤基层经办人员工作
积极性的可能。

此外，由于社会救助涉及
资金筹集，是否需要在此次立
法中明确中央与地方各级财
政的社会救助支出责任，也成
为了讨论的焦点。目前公开
的草案仅规定“地方各级人民
政府应当结合经济社会发展
水平和财力状况合理安排社
会救助资金”，没有明确中央
和地方政府资助比例、分担比
重等。

长期关注社会救助工作
的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高静
华表示，学界有一种意见倾
向，希望未来能明确中央财政
承担主要责任，更加彰显中央
财政的作用，但她也表示将其
纳入社会救助法中，使其成为
刚性的法条，有一定难度。

法律应具一定前瞻性

一些专家指出，社会救助
法应当反映过去制度建设的
成就，适应当下的救助工作机
制，但同时也要有一定前瞻
性，包容未来社会救助的发展
可能性。

多名接受采访的专家都
提到，社会救助标准作为社会
救助领域非常重要的内容，在
此次草案中并没有非常明确
的规定，可能还需要进一步完
善。

“目前全国各地制定的低
保标准及其他社会救助标准
差异很大，有些采用补差额的
方式，有些和最低工资挂钩，
有些采取定额发放的方式。”
祝建华指出，没有必要完全统
一标准，但可以统一标准的制
定程序和提升社会救助标准

制定的主体层级。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

院教授林闽钢曾撰文指出，
我国幅员辽阔、城乡和区域
经济和社会发展差异性大，
在社会救助标准上无法采
取“一刀切”的统一标准形
式。他建议，社会救助法可
以采取“法定量化标准”办
法，即仅规定社会救助标准
制定层级、制定程序、标准
的测算方法和调整方法等
内容，授权省（市）一级来制
定各地区救助标准。

此外，在草案公开征
求意见后，不少专家对于
其中申请救助要基于个人
户籍所在地进行的规定产
生了异议。

草 案 第 三 十 三 条 规
定：申请特困人员供养、最
低生活保障、医疗救助、住
房救助、就业救助，由本人
或者与其共同生活的家庭
成员向户籍所在地乡镇人
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

郭瑜指出：“这有可能
为未来政策发展埋下‘阻
碍’，因为规定一旦入法，
后续很难突破，这和目前
我们鼓励人口流动、探索
建立全国统一的人口管理
制度的政策导向也有一定
潜在冲突。”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
数 据 ，全 国 流 动 人 口 为
3.76 亿人，几乎每四人中
就有一个流动人口，“面
对规模如此庞大的流动
人口，我们未来很有可能
打破申请救助基于个人
户 籍 所 在 地 进 行 的 限
制。”高静华指出。

安然然

酝酿三十年之久的社会救助法有了
突破性进展。

社会救助法草案于近期提请全国人
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草案于会后公
开，正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草案共 7
章 76 条，包含总则、救助对象和内容、救
助程序、社会力量参与、救助管理和服务、
法律责任和附则。

从 1995 年起，社会救助立法项目就
多次被纳入立法规划，但始终未能进入全
国人大常委会的审议程序。2014 年 2 月，

国务院出台《社会救助暂行办法》，这部法
规成为后续十余年间社会救助领域最主
要的法规依据，但由于其位阶较低，社会
各界仍期待出台一部社会救助法。

此次亮相的草案，新增最低生活保障
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为救助对
象，被认为将扩大社会救助范围。不过，
未来能否有相应的救助措施跟上，仍待观
察。此外，与社会救助相关的部门权责划
分、财政支出责任等内容，草案还有进一
步修改回应的空间。

社会救助法酝酿30年

新提法释放哪些信号

江西省吉安市一社区民政办事窗口，工作人员接待来访民众。


